
防范公权力随意侵犯
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
会会长王利明用这个案例说明加快制定民法典
是多么必要——

某人网购一台热水器，因为产品质量不合
格，导致漏电使其受伤。而摆在审案法官面前的
有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
质量管理法等，还有相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法
官无所适从。以至于一审、二审法官适用不同法
律，导致两审裁判结果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与
数量众多的单行法相比，体系化的民法典能够降
低裁判成本，以严整、科学的体系减少裁判冲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认为，民法典将老
百姓的民事权利集中加以规定，便于学习、查阅
和运用，人民群众手中有了一本民法典，就有了
一个“权利保障书”，企业家手中有了民法典，就
更容易知道自己的哪些经营活动受到法律保护。

“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典的编纂，意味着民
事权利的保护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促进
我国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
现代化水平，防范公权力随意侵犯民事主体的合
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尹田说。

胎儿有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权利
一个胎儿还没有出生，父亲就去世了，那么这

个胎儿有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随着食品安
全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如果怀孕妇女在这些方
面的权益遭受侵害，除了她自己有权要求赔偿外，
她腹中的胎儿有无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生活中，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情况越来越多。

此次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对胎儿的利益提
出了明确的保护原则。草案规定：涉及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未存活的，其
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我国现行的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
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
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

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
从十周岁下调到六周岁

打酱油，简单而常见的民事行为。那么，多大
的孩子去打酱油，其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
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最低年龄是十周岁。草案将这一下限下
调至六周岁，规定：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
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
会秘书长王轶认为，随着现代生活水平和教育水
平的提高，儿童的生理和心智发育水平也不同于
以往，现在六周岁小孩儿所知道的东西远远多于
以前同龄孩子的认知，他们具备有一定的辨别和
判断能力，应当有权独立进行一些民事法律行
为，这样的调整，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这些儿童的
利益。

义务教育法规定是六周岁入学，因此将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规定为六周岁，也与
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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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
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龄
从十周岁下调到六周岁
胎儿有权继承遗产 QQ币受法律保护

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总则编是民法典编纂工作“两步走”中的第一步，其内容是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各分编。各分编在总则编的基

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具体可操作的规定。总则编和各分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承担着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的任务，可谓公民社会生活的“总规矩”。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4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出台。

老人有望纳入监护制度保护范围
未成年人、植物人、精神病人、老年痴呆患者，当他们需要参与社会活动或者

权益需要维护时，谁可以替他们做主？答案是他们的监护人。
监护人到底该如何确定？他们应当承担哪些职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被

监护人？围绕这些问题，草案给出了较为全面的规范。
“这次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扩大了监护制度所保护的对象范围，这将充分发

挥监护制度的功能。”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世刚介绍，现行民法通则仅针
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置了监护制度，欠缺老年人监护制度。而依据这次
修改，精神病人以外的其他成年人在出现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情况下也可以
成为监护的对象。不仅如此，成年人如果担心自己将来无法正常参与社会交
易或生活，还可以预先选任好监护人，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他认为，这次修改还强调了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体现在草案的很多
地方。例如，关于监护人的确立以及监护人履行职责，草案要求应当根据“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确立监护人，强调要“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拟对法人作出新分类
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人”。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

团体法人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的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
位、社会服务机构等新组织形态大量出现，现行法律已经很难完全纳入，需要从法律上作出调整。

对此，草案将法人进行了新的划分，即“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
草案明确，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其股东或者其他出资人等成员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性法人。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的法人，为非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
人分配利润。

“这是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作出的新分类，与民法通则相比进步是很大的。”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起草领导小组成员李永军说，新的分类更加适应我国国情，有利于涵盖
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有利于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加强对这类组织的引导和规范，促
进社会治理创新。新的分类方法也能让我国更好地与世界接轨。

QQ币、网游装备等
或将有法律保护

信息社会中，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于各类数据信息以及“QQ
币”、网游装备等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如何确定其权属，以及如何保护，显得重要
而迫切。

草案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同时列举了作品、专利、商标等9种客
体，其中就包括“数据信息”。

“这个规定是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突出亮点，使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将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大数据时代民法变革的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高度评价。

见义勇为受了伤
鼓励被救者给予补偿

近些年，因见义勇为惹上纠纷的事情并不少见，见义勇为者受了损害，责任
谁来负？受益人该不该补偿？这往往成为引发纠纷的矛盾点。

草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
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专家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理解：首先，因见义勇为受损害，由加害人负责，没
有加害人的，谁得好处谁补偿，这与紧急避险的有关条款中的法律原则一致。

其次，条文特别强调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这是对以往相关法律规定
的一种突破。“可以”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是任性的规定，是道德上的鼓励。很
多见义勇为者所受的是人身伤害，人身伤害是很难完全用金钱补偿的，得了好处
的人对见义勇为者酌情进行补偿，体现出法律提倡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的道
德导向。

再次，“可以”还可以理解为，不管见义勇为者受损害的责任是否已被侵权人
承担，只要受益人自愿给见义勇为者补偿了，就不能反悔再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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